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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 第十三章：彼此相待﹝一﹞順服，愛心與盼望 

一• 引言 

羅馬書第十二章教導我們正常基督徒生活對神，對己，對肢體及對眾人的四方面；第十

三章至十五章上半則繼續教導我們行事為人的準則。一切都是基於信，望，愛。第十三

章提到我們對執政掌權的態度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；其原動力都在於信徒對神的盼望與

對他人的愛。第十四章提到我們對社會習俗的態度，與對弟兄的判斷，原動力都在於我

們對神的信心及對弟兄的愛。第十五章提到信徒間的彼此接納，互相擔待；其原動力都

在於我們對神的盼望與對弟兄的愛。只要我們持守那信望愛，我們就有一個正常生活。 

二• 順服執政掌權者（13：1-7）參考提前2：1-2，多3：1，彼前2：13-17 

1• 因權柄出於神（1-2）：在正常情況下，順服執政掌權者，就是在神的旨意中生活。

除非政府的法令直接背叛神的命令時，我們只好「順從神，不順從人了」（徒：5：29）。

在正常情況下，我們應尊重人與人間的關係，與社會的秩序。保羅並不鼓勵基督徒走極

端。 

2• 因掌權者是賞善罸惡的（3-4）：保羅在此勸勉信徒，在正常情況下，只要行善，就

不用怕掌權的。這其實一方面指出信徒之本份，一方面也說明作官的責任。神亦藉著看

得見的權柄，教導人們當順服那看不見之神的權柄。 

3• 應按良心順服掌權者（5）：基督徒之順服，應當不是只為怕刑罰，而是要在神面前

無愧。 

三• 應按理納糧付稅（13：6-7） 

每一公民都有其社會責任，不管如何，都應守法。若在上掌權的，未盡本份，自有神的

管教（舊約中一再顯明）。基督徒絕不可以自由為藉口而不守法。 

四• 愛心完全律法（13：8-10） 

作為一個基督徒，僅僅不犯國法，仍然不夠；必須以愛心行事。當我們有愛心時，我們

不但不會虧欠人，更因愛心常覺得自己虧欠人，有未盡的責任。不但不會（消極的）侵

犯別人的權益（如姦淫，殺人，偷盜，貪婪），而且會（積極的）愛人，使別人得益處。

愛就完全了律法所未能達到的，使這個社會更有秩序，更祥和。愛更是超越一切宗教與

法律規條的；基督徒因著愛能夠做到超越法律及社會習俗的要求。也是因著愛讓我們能

甘心的順服執政掌權者，並按理納糧付稅。愛是那「使人自由的律法」。 

五• 信徒儆醒，盼望主來（13：11-14） 

這段聖經帶給我們一些勸勉與警戒。保羅以主將再來的事實，勉勵信徒做一個守法的公

民，儆醒，敬虔，端正；同時勉勵信徒在逼迫之下仍有盼望；因黑夜已深，白晝將近，

任何地上政權均是暫時的，只有神的國度是永久的。 



1• 為何當等候主來：1）因黑夜已深，我們當趁早睡醒。睡著的人是放蕩情慾或不覺悟

世代結局將到的人。2）因為我們得救已近，當迫切盼望救恩的全部實現。 

2• 如何等候主來：1）脫去暗昧，帶上光明。2）披戴主耶穌基督。一方面住在基督裡

面，讓耶穌為我們面對審判與試探；一方面凡事表彰基督，隱藏自己。 

總而言之，十三章勉勵我們在世順服掌權者，作個好公民，脫去暗昧，帶上光明。而其

原動力就是我們對神的愛與盼望。 

六‧思想問題 

1‧如果政府的法令直接背叛神的命令時，基督徒當如何行？ 

2 • 基督徒當如何以愛心積極與消極的盡上社會責任？ 

3 • 我們當以何種態度等候主的再臨？ 

 

羅馬書 第十四章：彼此相待﹝二﹞食物，信心與愛心 

本章提醒我們，信徒很容易在使人得自由的真理上添加律法的要求，特別是在判斷別人

所行的時候。我們已從罪的捆綁中得釋放，更應從律法的捆綁中得到釋放。有若干對於

基本要道無礙的事，信徒可以根據自己的信心的程度和對真理認識的程度，而有選擇的

自由。但無論作什麼，都應該求別人的益處，並且為榮耀神而行。 

一• 以信心面對「食物」與「守日」的選擇（14：1-12） 

 

除了割禮以外，飲食與守日期是兩個分別猶太人與外邦人最敏感的問題。當時教會中信

徒不但有不同背景，而且屬靈程度皆有不同。基督徒面對舊有猶太人及外邦人的習俗，

節期，禁例；葷素食物，拜過偶像的祭肉，安息日的條例，再加上割禮與否的壓力，有

時真是不知如何是從。保羅教導我們如何當面對自己時，以自由選擇權凡事有所取捨。

而當面對他人時，彼此接受，彼此相愛，而不彼此論斷。 

 

1• 對吃「祭祀的肉」的態度（1-3）：肉的可吃與否，全在乎各人信心，吃與不吃，對

靈性並無損益。但為辯論引起不和，對信徒靈性的損害，遠甚於吃或不吃。我們該注重

的不是食物的潔與不潔（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軟弱的，只吃蔬菜），乃是我們這個

人的潔與不潔。吃或不吃都不可因此誇口或彼此論斷。吃的人所以吃，是因為信神所潔

淨的必然能吃；不吃的人所以不吃，是因為恐怕得罪神。他們都是出於敬虔的心。各人

對神敬虔的態度是使神接納人，喜悅人的原因。 

 

2• 不要因食物論斷人（4）：太多時候我們憑自己的想法，觀念，或文化背景而非神的

話作道德的判斷。但保羅教導我們不要論斷人。因為神才是主人。唯有神能使人站住，

而且神已根據各人的良心接納我們了。 

3• 對「守日」的態度（5-6）：守日與食物有相同的性質。都是關乎舊約規條禮儀方面

的事。嚴守節日的是為了表示對主的敬重；而運用基督徒自由原則不守節日的，同樣心



存感謝，也是為了主。保羅教導我們不要注意信徒是否守日，卻要注意信徒在凡事上持

守的準則。「為主」才是我們應持守的準則。各人應藉禱告，憑信心看的合乎中道。一

切是「為主」，而不是「為己」。 

4• 為主而活的人生觀（7-12）：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，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。基督徒

共同之處在於我們都是屬主的人。我們都是「小基督」，理當向罪而死，向神而活。有

一日會站在主的臺前，將自己的事向神陳明。因此我們不應論斷弟兄，或輕看弟兄。 

 

二• 以愛心為行事為人的準則（14：13-23） 

 

我們或吃或喝都有憑著信心而行的自由。但自由的規範應當本著「愛人」的原則。充份

考慮軟弱弟兄的需要。不加論斷，或叫人跌倒。 

 

1• 定意不叫人絆跌（13-16）：雖然是我們可行之事，但若因我們行之而使別人心靈受

創傷或靈性受虧損，就應按著愛人的道理不去行。能有信心而知道百物都可吃，雖然是

「善」的，但我們這種善，不要使人誤解，而不得造就。耶路撒冷大會決議避免吃祭祀

過的肉，保羅為著愛心的緣故，在安提阿教會遵行，為的是叫別人得益處。 

 

2• 神國注重的乃是追求和睦與彼此建立（17-19）：神的國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

（合乎神心意的生活），和平（追求和睦），並聖靈中的喜悅。我們應凡事討神喜悅，

彼此建立德行。 

 

3• 如何追求和睦，彼此建立（20-23）：不可因意見的不同而毀壞神的工程。凡叫人跌

倒的事一概不作。這是指教會的肢體生活而言。至於對自己，凡事應憑信心在神面前持

守。若有疑心，就是良心有虧的時候。此時就應格外謹慎，以免犯罪。凡不出於信心的

都是罪。 

 

4•無論做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（林前 10:31）: 我們的生活，動作，抉擇以至於存

留，都只有一個總目標：為榮耀神而行。 

 

三• 結語 

 

本章教導我們應憑信心與愛心作為行事為人的準則。基督釋放了我們，叫我們得自由，

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。但為了愛弟兄的緣故，寧可不行，也不要使人跌倒。「凡事我

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無論那一件，我總不受它的轄制」﹝林前 

6:12﹞。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無論何人，不要

求自己的益處，乃要求別人的益處」﹝林前 10:23-24﹞。「所以，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

做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」（林前 10:31）。 

 

四•	  思想問題 	  



1•	  請問您對「吃祭祀過的肉」，採什麼態度？如果認為可以吃，在什麼情況之下可吃？
什麼情況之下不當吃？ 	  
2•	  請問您對星期日為「敬拜主日」的看法如何？ 	  
3•	  請問您生活中曾遇到那些抉擇您認為是較為敏感，不容易確定的？ 	  
4•	  當您的弟兄在「當作，不當作」的事上與您有不同意見時，您當如何？ 

 

羅馬書 第十五章上：彼此相待﹝三﹞以愛心互相擔代，以盼望效法基

督 

本章上半段保羅承續十三及十四章彼此相待的教訓，勉勵我們當彼此接納，以愛心互相

擔待。同時當效法基督，叫我們靠著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以及聖靈的能力以致於

大有盼望。 	  

一•	  基督的榜樣（15：1-‐3） 	  

前章勉勵我們當消極的不要讓軟弱的弟兄跌倒，本章則積極的要求信徒擔當別人的軟弱。

不可只求自己喜悅，堅持己意，而不理會他人難處。應當效法基督，不求自己喜悅，擔

代別人軟弱，使他們喜悅，得益處，建立德行。所謂「擔代」是以愛心去承擔，體諒並

扶持的意思。 	  

二•	  聖經帶給我們的盼望（15：4） 	  

由聖經中我們可以看見神的公義，信實與慈愛；信徒美好的見證；先知帶能力的講道；

與使徒安慰的言語。這些都使我們生出忍耐和安慰，並得著盼望；得以面對各種患難。

我們理當照自己所明白的真道去引導，勉勵那些軟弱的人。讓他們不致停留在禮儀形式

的地步，而進到追求實際敬虔生活上面。 	  

三•	  使徒的願望（15：5-‐7） 	  

使徒保羅對信徒有四個願望： 	  
1•	  願神使他們同心，彼此包容，一同事奉。 	  
2•	  願他們效法基督，擔當別人軟弱。 	  
3•	  願他們一心一口榮耀神。一心一口讚美榮耀神，就是教會的目的 .	  
4•	  願他們彼此接納。無論我們吃肉或不吃肉，基督都會因為我們是心存感謝與敬畏神而
接納我們。因此我們也因弟兄敬虔的心意而彼此接納。如此神的榮耀就得到滿足。 	  

四•	  同一的救主（15：8-‐12） 	  

此處引証舊約的話証明耶穌基督是猶太人的主，亦是外邦人的主。猶太人因著神的應許，

成為祂子民（8），而外邦人因著祂的愛與憐憫，成為祂子民（9）。保羅在此引用了四
處舊約經文（撒下22：50，申32：43，詩117：1，賽11：1，10）來証明基督亦是外邦人
的主。這四處經文涵蓋了舊約的摩西五經，歷史書，詩歌與先知書。可說涵蓋了全舊約，

表示聖經早已預言萬國萬民都要因祂得福。這也教導我們信徒當合一，彼此相愛，不要

因種族或文化背景，或生活習慣而分彼此。 	  

五•	  祝禱（15：13） 	  



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。祂要因信徒的信心將各種喜樂平安充滿信徒的心，而使他們大有

盼望。 

六• 思想問題 

1• 對於信心軟弱的弟兄，我們當如何對待？ 

2• 神應許萬國萬民都要得福，最初是對誰說的？ 

3• 那三樣德行可以概括基督徒行事為人的準則？ 


